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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業務
本公司及子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包括提供多元化的金融產品及服務，主要着力於開展保險、銀行、資產管理及金融賦能

業務。2024年，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性質並無重大變動。

主要客戶
回顧2024年，來自本集團前五大客戶的營業收入佔當年營業收入的比例少於1%。

報告期內現金分紅政策及利潤分配方案的執行情況
現金分紅政策

根據《公司章程》第一百八十四條，公司的利潤分配應重視對投資者的合理投資回報，利潤分配政策應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

在公司實現的年度可分配利潤（即公司彌補虧損、提取公積金後所餘的稅後利潤）為正值並且符合屆時法律法規和監管機構對

償付能力充足率規定的前提下，公司最近三年以現金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應不少於公司最近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的百分

之三十。具體的現金分紅比例將綜合考慮公司的盈利、現金流和償付能力等情況，根據公司的經營和業務發展需要，由公司董

事會制訂分配方案並按照《公司章程》規定實施。

董事會在制訂利潤分配方案時，應通過多種方式充分聽取和吸收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獨立董事、外部監事的意見和建議。 

股東會對現金分紅具體方案進行審議時，應當通過多種渠道主動與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進行溝通和交流，充分聽取中小股東的

意見和訴求，並及時答覆中小股東關心的問題。

因國家法律法規和中國證監會對上市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頒佈新的規定或公司外部經營環境、自身經營情況發生重大變化需調

整利潤分配政策的，應以保護股東利益為出發點，嚴格履行決策程序，由董事會根據公司經營狀況和中國證監會的相關規定擬

定變動方案，提交股東會審議，並由出席股東會的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方可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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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分配方案的執行情況

本公司2023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已於2023年年度股東大會上審議通過，即以實際參與分配的股份數18,107,641,995股為基數（已

扣除回購專用證券賬戶中的本公司A股股份），向股東派發公司2023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派發現金股息人民幣1.50元（含稅），

共計人民幣27,161,462,992.50元（含稅）。

公司2024年中期利潤分配方案已於2024年8月22日召開的第十三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即以實際參與分配的股份數

18,107,641,995股為基數（已扣除回購專用證券賬戶中的本公司A股股份），向股東派發公司2024年中期股息，每股派發現金股

息人民幣0.93元（含稅），共計人民幣16,840,107,055.35元（含稅）。

上述利潤分配方案的決策程序和機制完備、分紅標準和比例明確且清晰，符合《公司章程》及相關審議程序的規定，充分保護

了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上述利潤分配方案均已實施完畢。

年度業績及利潤分配
本集團2024年業績載於「財務報表」部分。

集團2024年經審計的中國會計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合併財務報表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人民幣1,266.07億元，母公

司淨利潤為人民幣547.79億元。根據《公司章程》及其他相關規定，公司在確定可供股東分配的利潤額時，應當按照母公司中

國會計準則財務報表淨利潤的百分之十提取法定盈餘公積，同時規定，法定盈餘公積累計額為公司註冊資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的，可以不再提取。經過上述利潤分配，並結轉上年度未分配利潤後，根據《公司章程》及其他相關規定，按中國會計準則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母公司財務報表的未分配利潤孰低確定公司可供股東分配利潤為人民幣1,484.25億元。

公司2024年中期已分配股息每股現金人民幣0.93元（含稅），共計人民幣16,840,107,055.35元（含稅）。公司董事會建議，向本公

司股東派發公司2024年末期股息每股現金人民幣1.62元（含稅）。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第7號——回購

股份》等有關規定，截至本次末期股息派發A股股東股權登記日收市後，本公司回購專用證券賬戶上的本公司A股股份（如有）

不參與本次末期股息派發。本次末期股息派發的實際總額將以本次股息派發股權登記日時有權參與總股數為準計算，若根據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總股本18,210,234,607股扣除本公司回購專用證券賬戶上的本公司A股股份102,592,612股計算，

2024年末期股息派發總額為人民幣29,334,380,031.90元（含稅）。本次末期股息派發對集團償付能力充足率無重大影響，股息派

發後集團償付能力充足率符合監管要求。公司其餘未分配利潤結轉至2025年度，公司未分配利潤主要作為內生資本留存，以

維持合理的償付能力充足率水平，並用於向下屬子公司注資，支持下屬子公司業務發展以獲得穩健的股東回報，同時維持子公

司的償付能力充足率或資本充足率在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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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方案尚待公司2024年年度股東會審議通過後實施。有關利潤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及相關審議程序的規定，保持了利

潤分配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充分保護了包括中小投資者在內的全體股東的合法權益。

公司近五年分紅情況詳見「流動性及資本資源」部分。

可供分配儲備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可供分配儲備為人民幣1,484.25億元，公司已建議分配2024年末期股息，每股現金人民幣1.62

元（含稅）。扣除2024年末期股息，可供分配儲備剩餘部分全部結轉至2025年度。此外，本公司的資本公積金及盈餘公積為人

民幣1,349.76億元，於日後資本發行時可供分配。

股本
2024年本公司的股本變動情況以及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股本結構載列於「股本變動及股東情況」部分。

固定資產和投資性房地產
本集團於2024年內的固定資產和投資性房地產變動詳情分別載於財務報表附註32及31。

優先認股權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本公司股東無優先認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止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概無出售任何

本公司庫存股。

H股可轉換債券情況
於2024年7月22日，本公司完成發行本金總額35億美元0.875%利率於2029年到期的可轉換為本公司H股股份的債券（以下簡稱

「可轉換債券」），初始轉換價為每股H股43.71港元，並於2024年7月23日開始在聯交所上市和買賣。根據可轉換債券的條款及

條件，考慮到本公司宣派的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半年度的中期股息，可轉換債券的轉換價自2024年9月12日起已調整為每股

H股42.61港元（以下簡稱「經調整轉換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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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12月31日，可轉換債券未償還之本金總額為35億美元。報告期間內，概無任何可轉換債券之轉換權獲行使，及概

無可轉換債券持有人或本公司行使任何贖回權。於2024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8,210,234,607股。根據該日適

用的經調整轉換價及假設可轉換債券於2024年12月31日獲悉數轉換，可轉換債券可轉換成641,343,581股H股（以下簡稱「換股

股份」），佔本公司當日全部已發行股份約3.52%，佔經發行有關換股股份擴大後全部已發行股份約3.40%（假設全部已發行股份

並無其他變動）。

假設可轉換債券於2024年12月31日獲悉數行使，對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份數量及本公司股權架構的攤薄影響如下 ：

可轉換債券獲悉數
轉換前的股權架構

可轉換債券按經調整轉換價
獲悉數轉換後的股權架構

股東 H/A股 股份數目

佔全部
已發行股份概約

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擴大後全部
已發行股份概約

百分比(%)

卜蜂集團有限公司 H 964,427,077 5.30 964,427,077 5.12

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A 962,719,102 5.29 962,719,102 5.11

可轉換債券持有人 H – – 641,343,581 3.40

其他股東 A+H 16,283,088,428 89.42 16,283,088,428 86.38

總計 A+H 18,210,234,607 100.00 18,851,578,188 100.00

註 ： (1) 於2024年12月31日，存放於本公司回購專用證券賬戶上的A股股份數目為102,592,612。

 (2) 因四捨五入，直接計算未必相等。

可轉換債券獲悉數轉換後，可能發行及配發的換股股份對每股盈利將具有反攤薄影響。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財務報表附註

18.(2)。

經考慮本集團的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本公司預期有能力履行其於可轉換債券項下的贖回義務。

對於可轉換債券持有人而言，日後當本公司股價接近於經調整轉換價時，換股或基於可轉換債券之內含回報率的贖回在經濟上

同樣有利。

募集資金使用情況
本公司於2024年7月22日根據一般性授權完成發行本金總額為35億美元於2029年到期的可轉換債券，發行可轉換債券的所得款

項淨額總計約34.61億美元將用於滿足本集團未來以金融為核心的業務發展需求，用於補充本集團的資本需求，支持本集團醫

療、養老新戰略發展的業務需求 ；同時用作一般公司用途。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公司尚未使用發行可轉換債券的所得款

項淨額，本公司預計將根據該等擬定用途於可轉換債券發行起計5年內悉數使用所得款項淨額。先前披露的所得款項淨額的擬

定用途概無變動。未來本公司將會嚴格按照監管要求使用資金，履行相應的監管程序，確保使用合法、合規。有關進一步詳

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7月16日、2024年7月22日及2024年7月23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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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公眾持股量
據本公司從公開途徑所得數據及據董事於本報告刊發前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即2025年3月19日）所知，於截至2024年12月31

日止年度任何時間內，本公司不少於20%的已發行股本（即本公司股份適用的最低公眾持股量）一直由公眾持有。

董事及監事的服務合約及薪酬
本公司與全體在任董事和監事訂立了服務合約。截至2024年12月31日，概無董事或監事與本公司或子公司訂立如本公司於一

年內終止合約需支付賠償（法定賠償除外）的服務合約。

董事及監事名單以及其於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薪酬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54。

董事及監事於重要交易、安排或合約的權益
董事或監事或與董事或監事有關連的實體於2024年內在對本集團業務為重要的交易、安排或合約（本公司或任何子公司為其訂

約方）中並無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董事及監事收購股份的權利
本公司董事、監事或他們各自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於2024年內任何時間都沒有獲授權通過收購本公司股份或債券而獲取利益

或行使該等權利，而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於2024年內並未參與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各董事或監事於其他法人團體取得該

等權利。

董事及監事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據本公司董事所確知，本公司董事及監事概不存在任何業務競爭利益，不可能與本集團的業務構成直接或間接競爭。

許可彌償條文
報告期間內以及直至本報告刊發日，本公司已就其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可能面對因企業活動產生的法律訴訟，續保了

2024年至2025年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責任保險，且該投保安排已經生效。該項責任保險的承保範圍包括對公司董事、

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在履行職務時，因過失行為導致第三人遭受經濟損失，依法承擔相應的經濟賠償責任，由保險公司按保險

合同約定來承擔經濟賠償，保險金額為3,000萬美元，保費為人民幣204.53萬元。

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60。

審計師
根據公司2023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公司聘請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分別擔任公司2024

年度中國會計準則財務報告審計機構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告審計機構，聘請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擔

任本公司內部控制審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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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投資總體分析
本公司作為綜合性金融集團，投資業務是本公司的主營業務之一。本公司投資主要是保險資金投資形成，保險資金的運用受相

關法律法規的限制。本公司保險資金投資組合資產配置情況請參閱「業績綜述」部分。

重大股權投資

報告期內本公司不存在應披露的重大股權投資。

重大非股權投資

報告期內本公司不存在應披露的重大非股權投資。

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

本公司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載於財務報表附註50。

重大資產和股權出售
報告期內本公司不存在應披露的重大資產和股權出售。

有關附屬公司、合營公司或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和出售

珠海華發集團有限公司（「華發集團」，代表珠海國資）、本公司、深圳市特發集團有限公司組成的聯合體參與北大方正集團有

限公司、北大方正信息產業集團有限公司、北大醫療產業集團有限公司、北大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方正產業控股有限公司（合

稱「重整主體」）實質合併重整（「方正集團重整」）。平安壽險代表本公司參與方正集團重整並已簽署方正集團重整之重整投資協

議（「《重整投資協議》」）。以《重整投資協議》為基礎制定的《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重整計劃（草案）》已經重整主

體召開的債權人會議表決通過，並於2021年6月28日經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書依法批准並生效。

根據《重整投資協議》的約定以及重整主體的債權人對債權清償方案的選擇，平安壽險與華發集團（代表珠海國資）通過各自持

股平台分別持股新方正集團66.51%、28.50%，方正集團債權人轉股平台合計持股新方正集團4.99%，新方正集團已完成了相應

的企業變更登記手續。

詳細內容請查閱本公司刊登於上交所網站(www.sse.com.cn)及香港交易所網站(www.hkexnews.hk)的相關公告。

公司主要控股和參股公司情況
本公司主要控股公司和主要參股公司情況分別載於財務報表附註4.(1)及附註29。

公司控制的結構化主體情況
公司控制的結構化主體情況載於財務報表附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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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管理
就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而言，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中不時修訂的披露要求。報告期內，本公司不存在根據

《聯交所上市規則》須予披露的關連交易事項。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根據編製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會計準則所

述的關聯方交易的數據載於財務報表附註56。

公司持股計劃的實施情況
為實現股東、公司和員工利益的一致，完善公司治理，建立健全公司長期激勵約束機制，本公司採納了核心人員持股計劃、長

期服務計劃。本公司核心人員持股計劃、長期服務計劃所持有的股票總數累計不超過本公司總股本的10%；本公司單個員工通

過核心人員持股計劃、長期服務計劃所獲股份權益對應的股票總數累計不超過本公司總股本的1%。

核心人員持股計劃

經本公司2014年10月28日召開的第九屆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2015年2月5日召開的201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批准，本

公司自2015年起開始實施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存續期六年。經本公司2020年4月23日召開的第十一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審

議，本公司核心人員持股計劃的存續期延長六年至2027年2月4日。本公司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參與對象為包括本公司董事、職

工代表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在內的平安集團及其附屬子公司的核心關鍵人員，資金來源為員工的合法收入及業績獎金額度，員

工參與核心人員持股計劃的每股須付金額為本公司購入對應股份時的市場價。

截至報告期末，此項計劃共實施十期，各期計劃的股票自購買後鎖定一年，鎖定期滿後，每年解禁三分之一並按計劃規則分批

歸屬。2015年至2020年六期已全部解禁完畢，2021年至2024年四期詳情如下 ：

2021年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共1,754人參與，共按市場價從二級市場購得中國平安A股股票9,162,837股，成交金額合計人民幣

670,258,495.86元（含費用），佔當時本公司總股本的0.050%。根據核心人員持股計劃方案及相關約定細則，本期持股計劃於報

告期內可歸屬員工1,393人 ；不符合歸屬條件員工92人 ；期間收回股票98,263股。本期持股計劃已全部解禁完畢。

2022年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共1,703人參與，共按市場價從二級市場購得中國平安A股股票12,518,547股，成交金額合計人民幣

595,602,067.09元（含費用），佔當時本公司總股本的0.068%。根據核心人員持股計劃方案及相關約定細則，本期持股計劃於報

告期內可歸屬員工1,514人 ；不符合歸屬條件員工87人 ；期間收回股票313,209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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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共3,095人參與，共按市場價從二級市場購得中國平安A股股票15,030,180股，成交金額合計人民幣

693,562,104.08元（含費用），佔當時本公司總股本的0.082%。根據核心人員持股計劃方案及相關約定細則，本期持股計劃於報

告期內可歸屬員工2,909人 ；不符合歸屬條件員工186人 ；期間收回股票780,200股。

2024年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共2,207人參與，共按市場價從二級市場購得中國平安A股股票13,606,921股，成交金額合計人民幣

583,805,974.96元（含費用），佔當時本公司總股本的0.075%，購股詳情參見本公司於2024年6月14日及2024年6月15日披露於

香港交易所、上交所網站的《關於2024年度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完成股票購買的公告》。於報告期內，未實施2024年核心人員持

股計劃股份權益變動。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核心人員持股計劃的管理機構未發生變更。

截至報告期末，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共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27,067,120股，佔本公司總股本的0.149%。

長期服務計劃

經本公司2018年10月29日召開的第十一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審議，2018年12月14日召開的2018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批准，

本公司自2019年起開始實施長期服務計劃，存續期十年。本公司長期服務計劃參與對象為包括本公司董事、職工代表監事和

高級管理人員在內的平安集團及其成員公司的員工，資金來源為員工應付薪酬額度，員工參與長期服務計劃的每股須付金額為

本公司購入對應股份時的市場價。長期服務計劃參與人員從本公司退休時方可提出計劃權益的歸屬申請，在得到確認並繳納相

關稅費後最終獲得計劃權益的歸屬。

截至報告期末，此項計劃共實施六期 ：

2019年長期服務計劃共31,026人參與，共按市場價從二級市場購得中國平安A股股票54,294,720股，成交金額合計人民幣

4,296,112,202.60元（含費用），佔當時本公司總股本的0.297%。根據長期服務計劃方案及相關約定細則，於報告期內，有133名

員工符合歸屬條件並提出歸屬申請，予以歸屬 ；有837名員工因離職等原因取消資格 ；期間因員工離職或績效不達標等原因收

回股票1,250,228股。

2020年長期服務計劃共32,022人參與，共按市場價從二級市場購得中國平安A股股票49,759,305股，成交金額合計人民幣

3,988,648,517.41元（含費用），佔當時本公司總股本的0.272%。根據長期服務計劃方案及相關約定細則，於報告期內，有57名

員工符合歸屬條件並提出歸屬申請，予以歸屬 ；有984名員工因離職等原因取消資格 ；期間因員工離職或績效不達標等原因收

回股票2,471,006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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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長期服務計劃共90,960人參與，共按市場價從二級市場購得中國平安A股股票57,368,981股，成交金額合計人民幣

4,184,093,674.69元（含費用），佔當時本公司總股本的0.314%。根據長期服務計劃方案及相關約定細則，於報告期內，有24名

員工符合歸屬條件並提出歸屬申請，予以歸屬 ；有4,328名員工因離職等原因取消資格 ；期間因員工離職或績效不達標等原因

收回股票4,092,054股。

2022年長期服務計劃共90,960人參與，共按市場價從二級市場購得中國平安A股股票93,314,482股，成交金額合計人民幣

4,438,825,366.37元（含費用），佔當時本公司總股本的0.510%。根據長期服務計劃方案及相關約定細則，於報告期內，有20名

員工符合歸屬條件並提出歸屬申請，予以歸屬 ；有5,626名員工因離職等原因取消資格 ；期間因員工離職或績效不達標等原因

收回股票7,700,815股。

2023年長期服務計劃共83,651人參與，共按市場價從二級市場購得中國平安A股股票96,608,364股，成交金額合計人民幣

4,450,946,615.20元（含費用），佔當時本公司總股本的0.528%。根據長期服務計劃方案及相關約定細則，於報告期內，有15名

員工符合歸屬條件並提出歸屬申請，予以歸屬 ；有6,335名員工因離職等原因取消資格 ；期間因員工離職或績效不達標等原因

收回股票9,407,519股。

2024年長期服務計劃共75,175人參與，共按市場價從二級市場購得中國平安H股股票106,896,000股，成交金額合計港幣

3,845,543,293.31元（含費用），佔當時本公司總股本的0.587%，購股詳情參見本公司2024年9月23日及2024年9月24日披露於香

港交易所、上交所網站的《關於2024年度長期服務計劃完成股票購買的公告》。根據長期服務計劃方案及相關約定細則，於報

告期內，有4,538名員工因離職等原因取消資格 ；期間因員工離職或績效不達標等原因收回股票5,370,839股。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長期服務計劃的管理機構未發生變更。

截至報告期末，長期服務計劃共持有本公司A股及H股股份491,338,749股，佔本公司總股本的2.698%。

自核心人員持股計劃及長期服務計劃實施以來，本公司經營穩健，股東、公司和員工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為進一步完善本公

司的治理結構，建立健全公司長期激勵和約束機制，促進公司長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公司股權激勵的實施情況及其影響
報告期內本公司沒有實施以本公司股票為標的的股權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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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況
擔保情況

（人民幣百萬元） 公司和子公司對外擔保情況（不包括對控股子公司的擔保）

報告期內對外擔保發生額合計 –

報告期末對外擔保餘額合計 –

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子公司的擔保情況

報告期內對子公司擔保發生額合計 (1,119)

報告期末對子公司擔保餘額合計 11,549

公司擔保總額情況（包括對子公司的擔保）

擔保總額 11,549

擔保總額佔公司淨資產的比例(%) 1.2

其中 ：直接或間接為資產負債率超過70%（於2024年12月31日）的被擔保對象提供的擔保金額 7,945

公司及其子公司擔保總額超過公司淨資產50%部分的金額 –

註 ： (1) 上表中的數據未包含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平安銀行等按照監管部門批准的經營範圍開展的金融擔保業務的數據。

 (2) 報告期內擔保發生額為擔保提款額20.33億元扣除還款額31.52億元後的淨值。

 (3) 由於陸金所控股於2024年7月30日成為本集團的子公司，報告期內對子公司擔保發生額含陸金所控股自並表日至報告期末對集團子公司擔保發生額 ；報告

期末對子公司擔保餘額含陸金所控股對本集團子公司擔保餘額。

獨立非執行董事對本公司有關對外擔保事項的獨立意見

根據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8號——上市公司資金往來、對外擔保的監管要求》，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對公司2024

年度對外擔保情況進行了審慎的核查，作出如下專項說明及獨立意見 ：

1. 報告期內，本公司沒有為控股股東或本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關聯方、任何非法人單位或個人提供擔保 ；

2. 報告期內，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擔保提款額合計20.33億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及其子公司擔保餘額合計115.49億

元，佔公司淨資產的1.2%，未超過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合併會計報表淨資產的50%；

3. 報告期內，本公司嚴格遵循了《公司章程》中有關對外擔保的審批程序以及內部控制制度，不存在違規對外擔保情況 ；

4. 報告期內，本公司嚴格按照《上交所上市規則》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履行對外擔保情況的信息披露義務，並按規

定向註冊會計師如實提供公司全部對外擔保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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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管、承包、租賃、委託理財、委託貸款及其他重大合同情況

報告期內，本公司無應披露的託管、承包、租賃及其他重大合同事項。

報告期內，本公司未發生正常業務範圍之外的委託理財、委託貸款事項，本公司委託理財、委託貸款業務詳細情況載列於財務

報表附註部分。

上市證券持有人所享有的稅項減免資料
境外非居民企業股東的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內地相關稅務法律法規，本公司向於股權登記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派發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10%的企業所得稅。

任何於登記日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並依法在中國境內成立，或依照境外法律成立但實際管理機構在中國境內的居民企業

（定義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如不希望本公司代扣代繳上述企業所得稅，請在就派發股息而言暫停辦理H股股東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的前一營業日下午四時三十分或之前向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呈交一份由有資格在中國大陸執業的律師

出具確認其具有居民企業身份的法律意見書（須加蓋該律師事務所公章），並經本公司轉呈主管稅務機關審核批准後，本公司

將對多扣繳稅款予以退還。

境外個人股東的個人所得稅

根據中國內地相關稅務法律法規，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從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香港發行的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本公

司有義務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稅率一般為10%，但是，稅務法規及相關稅收協議另有規定的，本公司將按照相關規定的稅率

和程序代扣代繳股息的個人所得稅。

持有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香港發行的股票的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可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或地區與中國簽署的稅收協

議及內地和香港（澳門）間稅收安排的規定，享受相關稅收優惠（如有）。請符合條件的股東在就派發股息而言暫停辦理H股股

東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的前一營業日下午四時三十分或之前向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呈交書面委託以及有關申報材料，並經

本公司轉呈主管稅務機關審核批准後，對多扣繳稅款予以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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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依法代扣代繳於登記日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股東的企業所得稅以及個人所得稅。對於任何因未在規定時間內提

交證明材料而引致對代扣代繳所得稅的爭議，本公司將不承擔責任及不予受理，H股股東需要按中國內地稅務法規及有關規定

自行或委託代理人辦理有關手續。

港股通H股股東的所得稅

對於通過港股通投資本公司H股股票的內地市場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將作為港股通投資

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發的股息，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股息發放至相關港股通投資者。港股通投資者的股息將以人民

幣派發。根據中國內地相關稅務法律法規 ：

• 對於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港股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股息，本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個人投資者在國

外已繳納的預提稅，可持有效扣稅憑證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的主管稅務機關申請稅收抵免。

• 對於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港股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股息，按照上述規定計徵個人所得稅。

• 對於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港股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股息，本公司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

報繳納。

滬股通A股股東的所得稅

對於通過滬股通投資本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市場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根據中國內地相關稅務法律法規，其股息將由本公

司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向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以人民幣派發，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稅率代扣所得稅。

對於滬股通投資者中屬於中國香港以外的其他國家或地區稅收居民且其所在國家或地區與中國內地簽訂的稅收協議規定股息紅

利所得稅率低於10%的企業或個人，可以自行或委託代扣代繳義務人，向本公司主管稅務機關提出享受稅收協議待遇的申請，

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後，按已徵稅款和根據稅收協議稅率計算的應納稅款的差額予以退還。

廣大投資者務須認真閱讀本部分內容。股東須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擁有及處置本公司股份所涉及的中國內地、中國香港

及其他國家或地區稅務影響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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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信息情況
本公司不屬於環境保護部門公佈的重點排污單位。關於環境保護的詳細信息請參見本公司《2024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報告期內，本公司不存在因環境問題受到行政處罰的情況。

慈善及其他捐款
本公司於2024年的慈善捐款為人民幣3.62億元。

主要資產被查封、扣押、凍結的情況
報告期內，本公司無應披露的主要資產被查封、扣押、凍結等情況。

公司的誠信狀況
報告期內，本公司不存在未履行法院生效判決情形，不存在所負數額較大的債務到期未清償等情況。

與客戶的關係
本集團旨在為客戶提供「省心、省時、又省錢」的高質量金融服務，堅持「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將消費者權益保護管理

融入公司治理、企業文化及發展戰略。

根據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相關規定，本集團在董事會下設立關聯交易控制與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統籌消費者權益保護管

理工作，明確消費者權益保護職責，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體系，強化消費者權益保護決策執行及監督，深入一線開展消保

投訴督導調研，推進消費者權益保護檢查督查及考核評價，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文化建設，確保消費者權益保護戰略目標和政

策得到有效執行，並不斷優化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管理能力。

於2024年，本集團與客戶之間並沒有重大和嚴重的爭議。

對子公司的管理控制情況
公司貫徹落實《保險集團公司監督管理辦法》，統籌管理集團人力資源、財務會計、數據治理、信息系統、資金運用、品牌文

化等事項，指導子公司建立規範的公司治理結構，持續完善覆蓋集團整體的風險管理、內控合規和內部審計體系。同時，公司

按照《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範》 《保險公司內部控制基本準則》等規定，組織子公司對內部控制體系有效性進行監督評價，不斷

提高集團整體運營效率和風險防範能力。對子公司內控監督評價的主要業務和事項、重點關注的高風險領域及評價結論等情況

請參閱本報告「內部控制體系的建立和健全情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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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法律及法規
報告期內，本集團已遵守對本集團營運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法規。

重大訴訟、仲裁事項
報告期內，本公司無應披露的重大訴訟、仲裁事項。

處罰及整改情況
報告期內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均不存在被有權機關立案調查或採取強制措施，被紀檢監察機關採取留置

措施，被移送司法機關或追究刑事責任，被中國證監會立案調查或行政處罰，或者受到其他有權機關重大行政處罰，以及被證

券交易所採取紀律處分的情形。

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與深發展重大資產重組所作出的承諾

(1) 本公司承諾，與深發展重大資產重組完成後，在本公司作為深發展的控股股東期間，針對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

企業未來擬從事或實質性獲得深發展同類業務或商業機會，且該等業務或商業機會所形成的資產和業務與深發展可能構

成潛在同業競爭的情況，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業將不從事與深發展相同或相近的業務，以避免與深發展的業

務經營構成直接或間接的競爭。

(2) 本公司承諾，在與深發展重大資產重組完成後，就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業與深發展之間發生的構成深發展關聯

交易的事項，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業將遵循市場交易的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場價格

與深發展進行交易，並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履行決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本公司保證本

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業將不通過與深發展的交易取得任何不正當的利益或使深發展承擔任何不正當的義務。

(3) 本公司承諾，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完成後，在本公司作為深發展的控股股東期間，將維護深發展的獨立性，保證深發展在

人員、資產、財務、機構、業務等方面與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業彼此間獨立。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上述承諾仍在履行之中，沒有出現違反承諾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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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就本公司董事或監事所知，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

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備存的登

記冊所記錄的權益或淡倉 ：

主要股東名稱 H/A股 身份 註 H/A股數目（股） 權益性質

佔全部
已發行H/A股

百分比(%)

佔全部
已發行股份
百分比(%)

卜蜂集團有限公司 H 受控制企業權益 (1) 964,427,077 好倉 12.95 5.30

UBS Group AG H 受控制企業權益 (2) 762,987,981 好倉 10.24 4.19

受控制企業權益 (2) 572,999,331 淡倉 7.69 3.15

BNP PARIBAS SA H 受控制企業權益 (3) 446,336,598 好倉 5.99 2.45

受控制企業權益 (3) 194,862,135 淡倉 2.62 1.07

JPMorgan Chase & Co. H 實益擁有人 (4) 171,200,846 好倉 2.30 0.94

投資經理 67,924,674 好倉 0.91 0.37

對股份持有保證權益的人 12,211,976 好倉 0.16 0.07

受託人 27,382 好倉 0.00 0.00

核准借出代理人 (4) 185,998,867 借出股份 2.50 1.02

合計 ： (4) 437,363,745 5.87 2.40

實益擁有人 (4) 176,607,155 淡倉 2.37 0.97

投資經理 6,615,634 淡倉 0.09 0.04

合計 ： (4) 183,222,789 2.46 1.01

BlackRock, Inc. H 受控制企業權益 (5) 430,773,187 好倉 5.78 2.37

受控制企業權益 (5) 4,028,500 淡倉 0.05 0.02

Citigroup Inc. H 對股份持有保證權益的人 (6) 1,640 好倉 0.00 0.00

受控制企業權益 (6) 50,458,425 好倉 0.68 0.28

核准借出代理人 (6) 341,605,854 借出股份 4.59 1.88

合計 ： (6) 392,065,919 5.26 2.15

受控制企業權益 (6) 30,636,957 淡倉 0.41 0.17

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A 實益擁有人 962,719,102 好倉 8.94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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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1) 按卜蜂集團有限公司於2024年5月21日遞交的表格，卜蜂集團有限公司因完全擁有若干企業的控制權而被視作持有本公司合共964,427,077股H股（好倉）

之權益。

 (2) 按UBS Group AG於2024年12月24日遞交的表格，UBS Group AG因擁有若干企業的控制權而被視作持有本公司合共762,987,981股H股（好倉）之權益

及572,999,331股H股（淡倉）之權益。

於UBS Group AG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及淡倉中，有497,182,818股H股（好倉）及455,828,249股H股（淡倉）乃涉及衍生工具，分別為 ：

衍生工具 權益性質 H股數目（股）

上市衍生工具－以實物交收 好倉 100,915

上市衍生工具－以現金交收 好倉 458,900

淡倉 500

上市衍生工具－可轉換文書 好倉 90,506,753

淡倉 62,376,102

非上市衍生工具－以實物交收 好倉 337,878,386

淡倉 304,724,018

非上市衍生工具－以現金交收 好倉 68,237,864

淡倉 88,727,629

 (3) 按BNP PARIBAS SA於2025年1月2日遞交的表格，BNP PARIBAS SA因擁有若干企業的控制權而被視作持有本公司合共446,336,598股H股（好倉）之

權益及194,862,135股H股（淡倉）之權益。

於BNP PARIBAS SA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及淡倉中，有283,466,385股H股（好倉）及36,407,422股H股（淡倉）乃涉及衍生工具，分別為 ：

衍生工具 權益性質 H股數目（股）

上市衍生工具－可轉換文書 好倉 134,811,588

淡倉 17,683,926

非上市衍生工具－以現金交收 好倉 134,911,055

淡倉 4,459,792

非上市衍生工具－以實物交收 好倉 13,743,742

淡倉 14,26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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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按JPMorgan Chase & Co.於2025年1月6日遞交的表格，JPMorgan Chase & Co.被視作持有本公司合共437,363,745股H股（好倉）之權益及

183,222,789股H股（淡倉）之權益。

於JPMorgan Chase & Co.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及淡倉中，包括185,998,867股H股（好倉）可供借出之股份。另外，有141,142,212股H股（好倉）及

143,378,530股H股（淡倉）乃涉及衍生工具，分別為 ：

衍生工具 權益性質 H股數目（股）

上市衍生工具－以實物交收 好倉 24,621,000

淡倉 13,234,000

上市衍生工具－以現金交收 好倉 520,900

淡倉 11,721,785

非上市衍生工具－以實物交收 好倉 14,780,848

淡倉 32,230,887

非上市衍生工具－以現金交收 好倉 55,958,939

淡倉 81,061,108

上市衍生工具－可轉換文書 好倉 45,260,525

淡倉 5,130,750

 (5) 按BlackRock, Inc.於2025年1月2日遞交的表格，BlackRock, Inc.因擁有若干企業的控制權而被視作持有本公司合共430,773,187股H股（好倉）之權益及

4,028,500股H股（淡倉）之權益。

於BlackRock, Inc.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及淡倉中，有14,177,881股H股（好倉）及4,028,500股H股（淡倉）乃涉及衍生工具，分別為 ：

衍生工具 權益性質 H股數目（股）

非上市衍生工具－以現金交收 好倉 6,665,000

淡倉 4,028,500

上市衍生工具－可轉換文書 好倉 7,512,881

 (6) 按Citigroup Inc.於2024年10月4日遞交的表格，Citigroup Inc.被視作持有本公司合共392,065,919股H股（好倉）之權益及30,636,957股H股（淡倉）之權

益。

於Citigroup Inc.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及淡倉中，包括341,605,854股H股（好倉）可供借出之股份。另外，有28,811,011股H股（好倉）及24,375,241股H

股（淡倉）乃涉及衍生工具，分別為 ：

衍生工具 權益性質 H股數目（股）

上市衍生工具－以實物交收 好倉 3,550,800

淡倉 5,330,500

上市衍生工具－可轉換文書 好倉 2,143,919

非上市衍生工具－以實物交收 好倉 10,693,521

淡倉 13,568,995

非上市衍生工具－以現金交收 好倉 12,422,771

淡倉 5,475,746

 (7) 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百分比數字相加的結果可能不等於所列總數。百分比數字以本公司於2024年12月31日的股份數量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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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董事及監事所知，於2024年12月31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並非董事、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

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36條而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的權益或淡倉。

承董事會命

馬明哲

董事長

中國深圳

2025年3月19日




